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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l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ltax/zcfg/content_show.jsp?contentID=b7a438cd06c
24b34a3103b6e541d9e8b&webcode=gdsite&code=gdszcfg） 

 

附錄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公告 2018 年第 4 号 

 

为规范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制定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试

行）》，现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8 年 3 月 21 日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

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符合环境保护税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无法通过监测或排污系数、物

料衡算方法计算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的核定征收管理。 

第三条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的应税污染物种类、数量、应纳税额，根据环境保护税法所

附《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表》（以下简称《当量值表》）及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发布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抽样测算特征值系数的

公告》（粤环发〔2018〕2 号，以下简称抽样测算公告）核定计算。 

第四条  纳税人应根据所属行业类型，按照下列方法和顺序核定计算环境保护税。 

（一）禽畜养殖业排放应税水污染物 

规模化禽畜养殖场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禽畜养殖数量（头、羽）÷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规模化禽畜养殖划分标准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执行。 

（二）小型企业排放应税水污染物 

1.小型企业排放口安装排污计量设备，能够准确计量污水排放量的，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

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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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企业排放口未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或虽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未按规定正常使用，无法

准确提供污水排放量，但安装用水测量设备（水表等），可准确计量用水量的，根据用水量乘

以污水排放系数核定污水排放量，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用水量（吨）×污水排放系数÷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小型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信部有关规定执行。 

（三）饮食娱乐服务业排放应税水污染物 

1.排放口安装排污计量设备，能够准确计量污水排放量的，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

计算： 

应纳税额=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2.排放口未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或虽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未按规定正常使用，无法准确提供

污水排放量，但安装用水测量设备（水表等），可准确计量用水量的，根据用水量乘以污水排

放系数核定污水排放量，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用水量（吨）×污水排放系数÷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3.无法核定污水排放量的，按照《抽样测算公告》所附《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指标

值系数表》计算： 

应纳税额（餐饮业）=营业面积对应的排污特征指标值系数×适用税额 

应纳税额（其他服务业）=特征指标数量（台、张、支等）×排污特征指标值系数×适用税

额 

（四）医院排放应税水污染物 

1.排放口安装排污计量设备，能够准确计量污水排放量的，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

计算： 

应纳税额=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2.排放口未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或虽安装排污计量设备，未按规定正常使用，无法准确提供

污水排放量，但安装用水测量设备（水表等），可准确计量用水量的，根据用水量乘以污水排

放系数核定污水排放量，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用水量（吨）×污水排放系数÷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3.无法核定污水排放量的，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当量值表》计算： 

应纳税额=病床数（床）÷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五）独立燃烧锅炉、餐饮业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 

纳税人使用独立燃烧锅炉（≤2 蒸吨）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餐饮业燃烧燃煤产生废气（不

含油烟类污染物），按照《抽样测算公告》所附《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指标值系数表》

计算： 

应纳税额=排污特征指标值系数×适用税额 

（六）施工排放扬尘 

按照《抽样测算公告》所附《施工扬尘排污特征值系数》计算： 

应纳税额=（扬尘产生系数-扬尘削减系数）×建筑面积或施工面积÷一般性粉尘污染当量值

×适用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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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污水排放系数按照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计

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1 号）规定

为 0.7～0.9 区间值的，暂按低值 0.7 执行，国家有新规定按新规定调整。 

第六条  适用本办法的纳税人应填写《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和《环境保护税纳税

申报表（B 表）》，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如实办理纳税申报。 

第七条  纳税人经过更新设备、技术改造等，可以通过监测或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计

算环境保护税的，不再适用本办法。 

第八条  地方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申报数据资料异常的，可以提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

复核，并依据复核意见进行调整。 

第九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后续管理，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门传递的监测信息、处罚信

息等，加强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 

第十条  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环境保护税税务检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予以配合。 

第十一条  纳税人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妥善保管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参照本办法执行。 

 

http://www.gdl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ltax/zcfg/content_show.jsp?contentID=AI16AX67WMCE1KRBE2GZCDDQSCFX48RR
http://www.gdl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ltax/zcfg/content_show.jsp?contentID=AI16AX67WMCE1KRBE2GZCDDQSCFX48RR

